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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度第2次 

「防制校園霸凌增能研習進階課程」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。 

貳、研習目的： 

一、透過課程介紹，強化各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

能力。 

二、藉由校園霸凌事件辨識與調查、晤談及危機溝通技巧等課程，提升各校

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專業能力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 

肆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。 

伍、研習時間：110年10月20、21日(星期三、四)共計2日。 

陸、研習對象：以本局轄屬各校曾參加防制校園霸凌初階增能研習，且目前為

因應小組成員（教師代表、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）及軍訓教官、學務創新

人力為主。 

柒、研習課程：如附件。 

捌、研習方式：Webex Meetings 線上會議，會議連結另行 E-mail 通知。 

玖、報名方式 

一、 公立學校請洽各校人事室協助於即日起至10月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前

至「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實體班期人事登入系統」

（http://dcsdcourse.taipei.gov.tw/personnel_login.php）之「實

體班期專區」完成線上報名作業(本班期代碼為 AA0548)。 

二、 私立學校請自行於即日起至10月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4時前，至電子表單

填報連結 https://forms.gle/3AJYQX29XZE8Rt9z9，以完成報名程序。 

三、報名人數達開班標準，研習訊息將逕以 E-Mail 發送予研習人員與貴單位

人事人員，請多加留意。為免傳送漏失情事發生，研習訊息惠請各單位

人事人員再予轉知研習人員。 

拾、一般規定：本案參加人員給予公假課務派代，全程參與者核予12小時研習

時數。（請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查詢） 

拾壹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另函增（修）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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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第2次防制校園霸凌增能研習進階課程表 

承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

時間 10月20日（星期三） 10月21日（星期四） 

0850-0900 Webex Meetings 線上報到 

Webex Meetings 線上報到 0900-0910 長官致詞 

主持人 局長官 

0910-1000 修正後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介紹 霸凌事件流程圖與檢核表說明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教育局 陳帥先科員 

1000-1010 休息 

1010-1100 校園霸凌行政調查相關法律規範(一) 霸凌事件流程圖與檢核表說明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教育局 陳帥先科員 

1100-1110 休息 

1110-1200 
校園霸凌行政調查相關法律規範(二) 

(申復、申訴、訴願及行政訴訟篇) 
霸凌事件流程圖與檢核表說明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教育局 陳帥先科員 

1200-1300 午餐及休息 

1300-1350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模擬撰寫與分享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實務經驗分享(一)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林育聖教授 

1350-1400 休息 

1400-1450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模擬撰寫與分享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實務經驗分享(二)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林育聖教授 

1450-1500 休息 

1500-1550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模擬撰寫與分享 校園衝突事件與修復式司法 

講座 魏大千律師事務所 魏大千律師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林育聖教授 

1550-1600 休息 賦歸 

備考   

 


